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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关注

严禁搭车收费 全面取消借读费
泰城明确今年中小学招生政策

◎适龄儿童须就近入学

本报泰安8月 10日讯（记者 王颜
侯艳艳 通讯员 高京杰） 10日，2010
年中小学泰城暨泰山区义务教育学生招
生会议召开。强调各学校将严格规范办学
行为和招生行为，一律不得搭车收费。

会议要求，要保证本学区内的学生全
部按时接收入学。对片内生源过多、招生

压力过大的学校，必要时区教育局进行生
源调整和分流。严禁留级，控制辍学。小学
应届毕业生必须全部升入初中就读（经查
属智力障碍者到育才学校就读），不允许
留级，严格控制辍学。处镇教育办公室要
加强管理和调控，切实做好本处镇初中招
生工作。坚决杜绝初一学生返回小学重新

报名变相留级现象发生。
在收费方面，各学校要认真执行国家、

省、市、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办学管理的有
关规定，严格规范办学行为和招生行为，严
格规范收费行为，除“一费制”范围内的收费
外，一律不得搭车收费，全面取消借读费。严
禁提前招生和超范围招生，严格按照教育部

门规定的时间和划定的范围进行招生，不得
接受或承诺范围以外的学生报名、入学。

义务教育学校严格实行九年义务教
育学制，不准减少，也不准增加。学校招收
的泰山区户籍的学生，一律实行“五四”学
制，否则不予注册学籍。各中小学校要于9
月10日前完成新生学籍建档工作。

进城务工子女可就近入学
—泰城今年中小学招生政策解读

本报记者 王颜 侯艳艳

今年教育部门对小学招生入学年龄、外来

经商人员子女入学、军转干部子女入学、残疾儿

童入学等坚持以往的招生政策外，还对其他招

生政策做了更详细的解答。

各公办小学招收一年级新生，必须按照
相对就近的原则，划片安排入学。凡户口随父
母在财源、岱庙、泰前、上高、徐家楼五个街
道办事处且在五个办事处辖区内居住的
（以房产证为依据），均属于划片招生范围。
财源、岱庙、泰前、上高、徐家楼五个街道办
事处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具体负责本辖

区内各小学划片招生；泰安市实验学校、泰
安师范附属学校、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东
岳中学小学部、迎春学校小学部按照所划
定的学区在市、区教育局统一领导和协调
下组织招生工作；省庄镇、邱家店镇具体负
责本镇各小学招生；大津口乡负责本乡各小
学招生工作。

◎入学年龄不得超过七岁
根据相关规定，凡年满六周岁

（2004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儿童，不
分性别、民族、地域，家长或法定监护
人应依法送其子女入学，条件不具备
的学校可适当推迟入学年龄，但不能
超过七周岁。凡超过国家规定入学年
龄招生的学校，必须向区教育局提出
书面申请，经研究同意后方可按确定
的年龄招生。

普通学校应当接收能够接受普通

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
就读，并为其学习、生活、康复提供帮
助。适龄盲聋哑儿童可到泰城盲人学
校或聋哑学校报名，智障适龄儿童可
到泰山区育才学校报名。

因疾病或特殊情况，需要延缓入
学、免予入学的，应由其父母或其他合
法监护人持县级以上的医院证明向学
校提出申请，并报请区教育局审核批
准后延缓入学或免予入学。

◎初中一律不得举办重点班
小学毕业生升入公办初中学校一律实行

相对就近划片、免试入学的政策。各初中招生
学校要加大小学毕业生户籍审查的力度，认
真审查户口、房产证等相关证件，坚决制止不

正当的生源竞争。初中学校一律不得以文化
课考试等方式举办“快慢班”、“重点班”、“特
色班”、“分层次班”等，未经省教育厅审批，不
准设立“实验班”。

◎非泰山区户籍小学毕业生回户籍所在地初中入学
具有泰山区户籍在外地就读的小学毕业

生，如需回泰山区就读，须在2010年8月17日
前持小学毕业证、户口簿、住房证明（以房产
证为依据）等相关证明材料到泰山区教育局
基教科报名，教育局将根据其家庭住址安排

到相关学校入学。
非泰山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原则上

应回户籍所在地初中学校入学。确需在我
区入学就读的，区教育局可根据实际情况
统筹安排其入学。

◎进城务工子女可申请就近入学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应在户籍所在地入

学，确需在泰山区入学就读的，由其父母
或监护人持公安部门签发的暂住证明（居
住 1年以上）；房产证或合法的房屋租赁合
同、外来人员务工就业证明（与用工单位
签订的 1年以上劳动合同）、学生家长身份

证、户口簿等证件向泰山区教育局提出申
请，由教育局根据各区域教育资源条件和
就近学校招生情况，统筹调配。若相关学
校因学区内生源较多安置困难，由区教育
局视情况统筹安排到其他相对就近公办
学校入学。

◎个体私营主子女入学要严格审核
外来泰城经商人员子女要求在城区学校

就读的，由其父母或监护人持户籍所在地
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暂住证、营业执照、纳
税证明（5年以上）和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

籍证明等材料交由所在学区学校审核，情况
属实的，由学校予以接收。达不到5年的，应
持以上相关证明向区教育局提出申请，统筹
安排入学。

◎外来客商子女入学凭材料到区教育局报名
持有市有关部门颁发“客商证”人

员 的 子 女 ，可 凭 户 口 簿 、身 份 证 以 及
适龄儿童原就读学校学籍证明等材料

到 泰 山 区 教 育 局 报 名 ，凡 涉 及 到 的 学
校 要 服 从 区 教 育 局 的 统 筹 安 排 ，接 收
学生按时入学。

◎军转干部子女按现在住址就近入学
持人事局、民政局介绍信、户口簿、军

转证明、所在单位证明和现住址证明（房
产证或合法租房证明）等材料向泰山区教

育局提出申请，经审查核实后，原则上按
其现在住址就近安排入学。现役军人子女
入学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新购住房及拆迁居民子女可就近入学
新购住房迁入新居，户籍未迁入泰山区

的，由家长向泰山区教育局提出申请，提供
购房合同、交款收据等材料，由教育局统筹
协调安排。因原居住小区拆迁改造，在外租
房居住及投靠亲友的，凭拆迁部门证明，在
现居住地就近入学。

随父母工作调动迁入泰城、户口迁入泰
城城区的小学毕业生入学，可持小学义务教
育证书、户口簿、父母调令、父母所在单位证
明和其现房产证或合法住址证明等有关材料
到泰山区教育局基教科报名,经审查合格后,
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城区三代同住子女可按学区内生源接收
适龄儿童、少年随父母与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同住（父母无住房），统称三代同住，且适龄儿
童和父母户籍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同一户口
簿，经学校查证属实，可按学区内生源予以接收。

◎择校生不能享受普高指标生资格
根据《泰安市2010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工

作意见》（泰教发〔2010〕22号）文件要求，不
按划定学区就读的择校学生，将不能享受普
通高中指标生资格。

◎民办学校严禁通过测试招生
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坚持属

地管理的原则，严禁通过考试、面试等带
有测试性质的方式招生录取。各民办学
校将积极招收泰山区生源，按政策招收

外县市区的生源，需提供外县市区学籍
证明，但不得招收已在外县市区初中学
校就读的学生，凡招收的，区教育局不予
注册学籍。


